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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对公告

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保证本公司获取稳定的锰粉供应，2009年8月4日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湘潭电化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同意与湘乡市金石锰

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厂签署《合作协议》，同意为湘乡市金石锰矿向湘乡市农村

信用联社贷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提供担保。 

本次担保取得董事会全体8名成员的签署同意，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2/3以

上，决议合法有效。 

本项担保自本公司董事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，不需要经过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湘乡市金石锰矿 

注册地址：湘潭市湘乡市金石镇双湖村 

法定代表人：张文作  

注册资本：捌拾万元人民币  

经营范围：锰矿石 

与本公司关联关系：无  

截至2008年12月31日，湘乡市金石锰矿总资产2,256.19万元，净资产1,888.33

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16.30%;2008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,042.66万元，实现净利润

60.38万元，以上数据已经湖南金信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“湘金信达审字

（2009）第3174号”《审计报告》审计。2009年1-6 月，湘乡市金石锰矿实现销

售收入583万元，实现利润总额45万元，实现净利润38万元。以上财务数据未经

审计。  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担保 



 

2、担保期限：3年 

3、担保金额：总计人民币500元 

4、反担保情况： 

根据2009年8月4日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

锰粉加工厂签署的《合作协议》第三款规定，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

厂以其拥有完全产权的库存锰矿石提供反担保，库存锰矿石经过加工后全部销售

给湘潭电化，除支付适当加工费后剩余货款由湘潭电化提存。在完善其国土、房

产、采矿权等权证手续后，以其相关权证置换抵押物，待国土、房产、采矿权等

抵押物登记完成后，湘潭电化将提存的货款余额返还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

粉加工厂。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厂均系集体制企业，属同一控制人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认为：本次贷款将用于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厂迅速恢

复正常生产经营，能保证公司获取其稳定的锰粉供应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发

展，湘乡市金石锰矿和湘乡市锰粉加工厂有能力偿还该笔贷款，并提供了相应的

反担保，所以为本次贷款提供担保不会给湘潭电化带来风险。本次担保行为符合

《公司法》、公司《章程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

相关条款的规定。因此同意为湘乡市金石锰矿向湘乡市农村信用联社贷款人民币

伍佰万元提供担保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湘潭电化本次担保金额为500万元，加上对控股子公司中兴热电700万元贷款

的担保，对外担保总额为1,200万元，占2008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5.04%。

此外，公司无对外担保，亦无逾期对外担保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： 

1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

2、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 

3、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报表。 

 

 



 

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9年8月4日 
 


